




臺南市歷史建築「原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岸內製糖所實驗室」 

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

 
    

歷史建築本體及面積： 
歷史建築本體為實驗室建物(約 199 平方公尺)及東側拱形構造物(21 約平方公尺) 
面積共約為 220 平方公尺 
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: 
臺南市鹽水區義稠段 43 地號(部分)，東側以實驗室本體最突出處往東延伸 5 公尺為界，南側

以實驗室正面至臨道路邊緣為界，北面以拱型構造物最突出處往北延伸 5 公尺為界，西面以

與其他建物交界處為界，成其定著土地範圍，面積約 4242 平方公尺。 
 


